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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邳州市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4.4万 

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建设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拟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邳州市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风电）投资建设

4.4 万风电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40,102.54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8,100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增资人民币

7,600 万元, 南京控股向邳州风电增资人民币 7,600 万元。南京控股为邳州风电

项目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2.54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二）邳州风电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5年8月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地址：邳州市燕子埠镇黑山村。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研发、咨询服务。 

股东结构：南京控股持有 100%股权。 

邳州风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2 月 

（已审计） 

2016 年 1-9 月 

（未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利润总额 0 0 

净利润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 0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501.02 500.9 

负债总额 1.02 0.9 

所有者权益 500 500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邳州风电拟投资建设的 4.4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位于邳州市燕子埠镇，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取得江苏省发改委备案函，该项目采用 22 台 0.2 万千瓦风电机组，

总投资为人民币 40,102.54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8,100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

过贷款解决。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南京控股已在邳州附近投资建设近 8 万千瓦光伏项目，本次投资建设 4.4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区域布局深度，同时可增加公司的清洁

能源比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保证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南京控股为邳州风电项目贷款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2.54 万元。 

（二）被担保人情况 

邳州风电情况请见前文。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南京控股为项目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2.54 万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经测算，邳州风电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项目投产后具有较好的偿债能

力，本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单位：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753,734.33 36%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

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南京控股全资子公司邳州风电投资建设 4.4 万风电场项目，项目

总投资为人民币 40,102.54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8,100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

过贷款解决。 

（二）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增资人民币 7,600 万元, 南京控股向

邳州风电增资人民币 7,600 万元。 

（三）同意南京控股为邳州风电项目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2.54 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